
 

2019 年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一、申请范围 

1、参评研究生应是全日制研究生，不含定向（委培）研究生。 

2、参评年级为一年级至三年级。 

3、所有研究生根据自身所在的年级进行参评。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当年评奖资格 

1、 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  

2、 未按时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未完成该学年度学习、

科研任务； 

3、 未遵守学术道德规范，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 

4、 未按照学校规定完成报到注册手续； 

5、 除新生外，参评年度参加学院组织的大型活动少于 3 次（学院统一组织，统

一记分）； 

6、 导师不同意参评。 

三、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玉柏（学院书记）、孔令讲（学院院长） 

    委员：黄  海（学院副书记）、刘光辉（党委委员）、 

黄钰林（教师代表）、李晓峰（教师代表）、章小宁（教师代表）、 

甘  露（教师代表）、林水生（教师代表）、 

骆  睿（研究生教务管理办公室代表）、 

雷  蕾（研究生辅导员）、周  旋（研究生辅导员）、 

马叶子（学生代表）、陈笑沙（学生代表）、王雯璟（学生代表） 

四、基本流程 

1、学生提出申请； 

2、学院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3、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定； 

4、公示评选结果； 

5、在公示期内，如有异议可进行申诉； 

6、将学院评选结果报送研究生院审核。 

五、名额分配方式 

1、2019 级硕士研究生：全年级统一评定； 

2、2018 级硕士研究生：根据表格中各类别学生人数划分名额。 



 

通信工程系、网络工程系、物联网工程系导师学生 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导师学生 

光学工程（含

学术学位和专

业学位） 

信息与通信工程、通信与信息系

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网络空间

安全、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

程、信号与信

息处理 

电子与通信工程 

3、2017 级硕士研究生：根据表格中各类别学生人数划分名额。 

通信工程系导师、网络工程系导师、物联网工程系

导师、彭真明老师团队学生 

电子工程系导师、信息工程系导师学

生（不含彭真明老师团队） 

光学工程（含学术

学位和专业学位） 

信息与通信工程、通信与信息

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子

与通信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

程、信号与信

息处理 

电路与

系统 

电子与通信

工程 

4、博士研究生：分年级进行评定。 

六、公示 

1、公示方式：学院官方网站：http://www.sice.uestc.edu.cn/； 

2、其他补充公示方式：学生科（科 B365A）外公告栏、年级 QQ 群； 

3、公示内容：学号、总分、排名、拟获奖项。 

七、申诉 

对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研究生，可在学院公示期内向本学院研究生奖励评审

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评审委员会将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 

申诉邮箱：leilei@uestc.edu.cn 

联系电话：028-61831242 

八、奖学金评定详细办法（见附件） 

1、2019 级硕士按《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定细则》

（附件 1）评定； 

2、2019 级博士全部按三等学业奖学金评定； 

3、通信工程系导师、网络工程系导师、物联网工程系导师、彭真明老师团队 2017

级硕士研究生按《通信工程系导师、网络工程系导师、物联网工程系导师、彭真明老

师团队 2017 级硕士研究生 2019 年学业奖学金评定说明》（附件 2）评定； 

4、其余学生（包含在宜宾分院就读）按《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实

施细则》（附件 3）评定。 

九、本细则由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励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学院公章）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附件 1: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定细则 

附件 2：通信工程系导师、网络工程系导师、物联网工程系导师、彭真明老师团队 2017 级硕

士研究生 2019 年学业奖学金评定说明 



 

附件 3：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实施细则 


